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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某一周的假日戰士名額報名，由後備指揮部或接訓旅審核後列管，每一旅的假日戰士以

連為單位，假日戰士連的連長、副連長、輔導長、排長等軍官幹部由現職軍官擔任，開放

假日戰士連的士官幹部，由士官退伍的後備軍人擔任。 

（二十八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鑑於警政署 M-Police 整合查詢系統功能強

大，如遭濫用或資料遭駭流出，對人權及全民隱私有極大威

脅，如此功能強大又便於攜帶的行動裝置，必須要有健全的

法律規章進行規範，否則恐有違憲侵害人權之虞，讓人民暴

露在有如電影《全民公敵》的監控環境中，爰此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此整合查詢系統牽涉三個層面的法律授權問題：一為警方依犯罪偵防需求調閱個人資料，

二為警方操作 iPad 人臉辨識系統前須拍攝民眾肖像，三為政府首度大幅開放 2,300 萬全民

身分證、護照照片資料庫供警方依業務需求自由連線查詢三個層面。 

二、警署訂有「內政部警政署國民身分證相片影像資料使用管理要點」依法可調閱身分證照片

，但護照照片則未有法律授權。內政部曾要求提供全民健保照片作為犯罪偵防需求，因不

符《個資法》規定予以回絕。 

三、依《警察職權行使法》蒐證攝影，僅限集會遊行或其他公共活動參與足認對公共安全或秩

序有危害之虞時，未有於民事或其他刑事範圍讓警方對特定個人拍攝肖像之法律授權。 

四、依大法官 603 號捺指紋領身分證釋憲文意旨，政府蒐集 2,300 萬全民身分證、護照照片資料

庫供警方連線作犯罪偵防應有專法授權，僅依《個資法》第 5 條資料利用之正當合理關聯

條文偷渡，明顯違反比例原則、有逾越授權違憲之虞。 

（二十九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 5 月 21 日下午 4：26，臺北捷運發生

史上最駭人聽聞的捷運殺人事件，造成 4 死 20 多傷，該兇嫌

為東海大學二年級的轉校生，自稱從小就有想做一番大事的

想法，甚至曾跟友人表達想在捷運殺人，近期亦出現「想幹

一番大事」的言論。兇嫌就讀之東海大學校方日前查有異狀

，於兩周前進行輔導，未料兇嫌仍於 5 月 21 日行兇，造成社

會悲劇。無差別殺人案件的增加，是社會秩序出現問題的警

訊，個人與整體社會結構之連結發生斷裂。鄭嫌自小顯露反

社會徵兆，然而沒有重要他人積極關心、沒有妥適的諮商機

制介入，恐怕也是造成此社會悲劇的原因之一。由於國人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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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仍認為「有問題」的人才需接受諮商輔導，受諮商者也易

遭貼標籤；實際上，「諮商」是非常正向的情緒抒發管道，

可讓個人情緒、社會關係在尚未落入不可收拾之境地時，得

到適度的幫助、紓解。擁有正確、積極的諮商認知實為重要

，教育部應設法增進民眾對於「諮商」的觀念，爰此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「無差別殺人」就是指殺人者跟被殺害者之間沒有個人恩怨，殺人者隨機殺害與自己無關

的人。這是社會秩序出現問題的警訊，也是人對於自己的社會存在，感到茫然、有壓力，

卻找不到正確的方法宣洩而造成的悲劇。 

二、面對無差別殺人的增加，多數人將之歸因於個人家庭背景或是精神病理，但更該檢視的是

整個社會。騷動與無力的社會氣氛，讓某些想不開的孩子，不知道應該如何跟人對話。 

（三十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於去年 11 月推動「學

校欠我勞健保」集體檢舉行動，募集 49 名學生兼職勞動者，向

勞保局與全民健康保險局檢舉校方未依法為自己納保。今年 5
月 7 日，勞保局發文成功大學，表示：「足認雙方具有人格與

經濟上的從屬性，故兼任助理應具有勞工身分，屬於勞工保險

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所稱學校之員工，應由貴單位為

渠等申報參加勞工保險，俾足以保障其學生兼具研究助理之勞

工權益」，同時並要求成功大學應在收到公文的 10 日之內為該

名兼任助理投保勞、健保，與提撥勞退金。然而，早在去年 4
月，勞動部在台大工會一案上已明確表示：「研究計畫兼任助

理」、「臨時工」、「教學助理」三類成員與校方之間為「僱

傭關係」，既然勞動部在台大工會一案上，針對「計畫兼任助

理」與校方之間的僱傭關係已作出明確認定，勞保局應以此作

為判準，不論其身分是否為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、臨時工、教

學助理」，一體適用於所有檢舉案中具有經濟、人格從屬性的

學生兼任助理。勞保局以「個案認定」為由，在檢舉將近半年

後，才在 49 名檢舉人中肯認 1 人的勞工身分，明顯是透過行政

程序，以「個案認定」為手段，百般延宕調查進度，放任違法


